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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 收益 5,244,255港元 6,255,899港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4,783,320港元) (3,667,075港元)

. 每股虧損
— 基本（每股港仙） (0.9) (0.7)
—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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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閩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5,244,255 6,255,899
其他收入 5 276,803 188,890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502,404 1,030,940
員工福利支出 (3,340,812) (3,519,419)
折舊 (1,389,143) (1,476,91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37,003) (937,00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194,303 190,330
其他經營費用 (5,369,839) (5,596,913)

除稅前虧損 7 (4,819,032) (3,864,190)
所得稅抵免 8 35,712 197,115

本期虧損 (4,783,320) (3,667,075)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6,796) 117,23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扣除所得稅 (86,796) 117,233

本公司股東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4,870,116) (3,549,842)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間之虧損 (4,783,320) (3,667,075)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間之全面虧損 (4,870,116) (3,549,842)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9 (0.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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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9,198,040 30,556,075
預付租賃款項 12 21,394,906 22,331,909
投資物業 13 34,570,000 34,570,000
聯營公司權益 14,523,835 14,329,531
遞延稅項資產 1,894,269 1,894,269

101,581,050 103,681,784

流動資產
存貨 14 80,558 105,35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5 2,971,162 1,284,595
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6 25,179,404 28,960,4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208,537 14,019,944

41,439,661 44,370,37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7 6,528,865 6,654,488

6,528,865 6,654,488

流動資產淨值 34,910,796 37,715,8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6,491,846 141,397,674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8 66,780,000 66,780,000
儲備 64,168,433 69,038,549

股本權益總額 130,948,433 135,818,54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543,413 5,579,125

5,543,413 5,579,125

136,491,846 141,39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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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年度（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附註18）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已審核） 66,780,000 576,659,713 (5,743,418) (501,877,746) 135,818,549

期間虧損 — — — (4,783,320) (4,783,32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86,796) — (86,796)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86,796) (4,783,320) (4,870,11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6,780,000 576,659,713 (5,830,214) (506,661,066) 130,948,43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附註18）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已審核） 66,780,000 576,659,713 (6,244,908) (496,228,992) 140,965,813

期間虧損 — — — (3,667,075) (3,667,075)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117,233 — 117,23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117,233 (3,667,075) (3,549,84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6,780,000 576,659,713 (6,127,675) (499,896,067) 137,41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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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即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

釋）規定年度財務報表須載列的所有資料，故須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投資物業和金融工具於會計期間結束時乃按公平值計量如

下文會計政策所闡釋。

歷史成本一般按物品和服務於交換之代價之公平值計算。

除下列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 5 –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

農業：不記名廠房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 — 僱員供款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式之澄清 3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2 可供應用—強制生效日期將於最終確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尚餘階段時釐定。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3. 收益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綜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位於香港之物業投資及位於中國之酒店業

務。本集團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租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646,515 637,914

酒店業務收益 4,597,740 5,617,985

5,244,255 6,255,899

4. 分類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向本公司董事局（即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呈報之資料，側重於交付或提供之服

務之類型。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設定之經營及可申報分類如下：

物業投資 — 出租投資物業

酒店業務 — 酒店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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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申報及營運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物業投資 酒店業務 綜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646,515 637,914 4,597,740 5,617,985 5,244,255 6,255,899

未計折舊、攤銷及

其他前的分類

利潤╱（虧損） 607,152 596,903 (933,382) (277,583) (326,230) 319,320

折舊 — — (1,345,791) (1,433,051) (1,345,791) (1,433,051)

攤銷 — — (937,003) (937,003) (937,003) (937,003)

分類業績 607,152 596,903 (3,216,176) (2,647,637) (2,609,024) (2,050,734)

未攤分收入 584,888 1,190,105

中央行政成本 (2,989,199) (3,193,891)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194,303 190,330

除稅前虧損 (4,819,032) (3,864,190)

所得稅抵免 35,712 197,115

本年度虧損 (4,783,320) (3,667,075)

上文所報之分類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本期間並無分類間銷售額（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可申報及營運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賺取之溢利╱虧損，惟

並無分配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未攤分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及所

得稅抵免。此計量方法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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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申報及營運分類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物業投資 酒店業務 綜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類資產 43,902,774 46,266,760 60,812,653 53,795,211 104,715,427 100,061,971

聯營公司權益 14,523,835 14,329,531

未攤分公司資產 23,781,449 33,660,660

綜合總資產 143,020,711 148,052,162

負債

分類負債 (1,184,759) (907,027) (5,344,106) (4,172,461) (6,528,865) (5,079,488)

未攤分公司負債 (5,543,413) (7,154,125)

綜合總負債 (12,072,278) (12,233,613)

為監控分類表現及分類間之資源配置：

除某些銀行結餘及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遞延稅項資產及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結構

性存款外，所有資產均已分配至營運分類。

除某些流動負債結餘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已分配至可申報分類。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投資 酒店業務 綜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資料

分類折舊 — — 1,345,790 1,433,051 1,345,790 1,433,051

未攤分折舊 — — 43,353 43,863 43,353 43,863

— — 1,389,143 1,476,914 1,389,143 1,476,91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 937,003 937,003 937,003 93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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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經營於兩個主要地區區域 — 中國（香港除外）（「中國」）及香港。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資料詳情如下：

香港 內地 綜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來客戶收益 646,515 637,914 4,597,740 5,617,985 5,244,255 6,255,899

以資產所在、分析分類非流動資產面值之地區區域呈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位於

— 內地 66,873,903 67,050,188
— 香港 34,707,147 36,631,596

101,581,050 103,681,784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07,951 150,322

其他 168,852 38,568

276,803 18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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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生自金融資產（結構性存款）之公平值改變之收益

（指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 722,745 729,404

外幣匯率收益淨額 (220,341) 301,536

502,404 1,030,940

7.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646,515) (637,914)

減：期間因租金收入而產生之直接經營成本 39,363 41,011

(607,152) (596,903)

酒店物業之折舊 1,224,531 1,224,531

其他物業、廠房和設備之折舊 164,612 252,383

1,389,143 1,476,91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37,003 937,003

總折舊和攤銷 2,326,146 2,413,917

薪金和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3,104,511 3,224,918

退休計劃供款 236,301 294,501

員工成本 3,340,812 3,519,41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內） 53,437 6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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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本期間 35,712 197,115

所得稅抵免 35,712 197,115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6.5%）計算。

由於本公司有確認之承前稅務虧損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及其香港附屬公司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於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其中國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是根據中國相關之所得稅法則而釐定。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回顧期內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4,783,320港元（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667,075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34,240,000股（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534,240,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並無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期間內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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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和設備

酒店物業 傢俬及裝置 物業裝修

廠房、

機器及設備 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2,391,462 2,379,252 6,833,748 3,821,962 105,426,424

添置 — 1,540 — 107,710 109,250

出售及撇銷 — (44,859) — (44,302) (89,161)

匯率差額 — 47,674 135,133 75,059 257,86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2,391,462 2,383,607 6,968,881 3,960,429 105,704,379

添置 — 18,000 — 29,190 47,190

撇銷 — (121,553) — (2,688) (124,241)

匯率差額 — (18,725) (53,985) (30,624) (103,33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92,391,462 2,261,329 6,914,896 3,956,307 105,523,994

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0,757,723 2,329,297 5,916,817 2,506,728 71,510,565

本年度折舊 2,449,064 10,838 222,955 278,128 2,960,985

出售時對銷及撇銷 — (44,837) — (30,181) (75,018)

損益賬處理之減值確認 — — 531,506 — 531,506

匯率差額 — 47,031 121,747 51,488 220,26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206,787 2,342,329 6,793,025 2,806,163 75,148,304

期間折舊 1,224,531 4,612 43,965 116,035 1,389,143

撇銷時對銷 — (115,422) — (2,413) (117,835)

匯率差額 — (18,501) (53,379) (21,778) (93,65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64,431,318 2,213,018 6,783,611 2,898,007 76,325,954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7,960,144 48,311 131,285 1,058,300 29,198,04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29,184,675 41,278 175,856 1,154,266 30,55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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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租賃款項

本集團

按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86,000,000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61,794,084

本年度之攤銷 1,874,00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3,668,091

本期之攤銷 937,00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64,605,094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1,394,90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331,909

附註：

(i) 根據廈門鐵路開發公司（「鐵路局」）與本公司附屬公司仁禧簽定一項合資協議之條款，雙方同意成立

合作共同控制個體：廈門東南亞大酒店有限公司（「東酒」，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負責營運

及管理廈門東南亞大酒店（「酒店」）。酒店土地使用權已授予合資夥伴，而東酒經營期間酒店之土地

使用權屬東酒所有。

(ii) 位於廈門之本集團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乃按中期租約持有。

13. 投資物業

本集團

公平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34,570,000

所有根據經營租賃協議持有以賺取租金或作資本增值用途之本集團物業權益乃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並

分類及入賬為投資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按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

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於上述日期進行之估值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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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之詳情及公允值層級之資料載列如下：

第二級 第三級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價值

位於香港的商業性物業 — 34,150,000 34,150,000

位於香港的停車位 420,000 — 420,000

420,000 34,150,000 34,570,000

期間並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級。

上述投資物業之位置包括：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位於香港：

中期租約 34,570,000 34,570,000

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以賺取租金之本集團所有物業權益乃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並分類及入賬列作投資物

業。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估計投資物業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釐定之

賬面值並無出現重大差異及保持其一致性。因此，在本期間並無確認任何公平值損益。

14. 存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易損耗品 80,558 10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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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355,978 181,762

減：呆賬撥備 (98,168) (92,657)

257,810 89,105

其他應收賬款、公用設施按金及預付款項 19,094,803 18,086,736

減：呆賬撥備 (16,381,451) (16,891,246)

2,713,352 1,195,49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2,971,162 1,284,595

據發票日，於本期間報表結算日已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六個月 254,152 59,053

六個月以上及一年內 3,658 25,243

超過一年 — 4,809

257,810 89,105

信貸期平均四十五日。

16. 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投資：

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 25,179,404 28,960,480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銀行簽訂若干結構性存款合約。該等結構性存款包含

與主合約不密切相關的嵌入衍生工具。全部合併合約在初步確認時已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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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與其本金相若，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值屬微不足

道。於綜合財務報表授權刊發日，上述之結構性存款的本金連同預期收益已由本集團收回。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699,249 779,311

其他應付賬款 5,829,616 5,875,17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額 6,528,865 6,654,488

應付貿易賬款於本期間報表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六個月 32,705 7,021

六個月以上但一年以內 — 38,073

超過一年 666,544 734,217

699,249 779,311

平均信貸期為四十五日。

18. 股本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票數目 港元 股票數目 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25港元之普通股 3,040,000,000 380,000,000 3,040,000,000 38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初期末╱年初╱年底 534,240,000 66,780,000 534,240,000 66,780,000

– 16 –



19. 未了結之官司

(i)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東酒作為被告於未了結之官司上應欠福建陽光集團有限公司結餘及利息

為人民幣 268,716元（折合約 341,000港元）。董事認為東酒對有關之索賠有確鑿的辯護，因而並沒有

於綜合財務報表上作出撥備。

(ii) 根據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廈門東南亞大酒店有限公司（「東酒」）與廈門敦睦酒店（「敦睦」）於二零

零八年三月四日訂立的協議（「管理合同」）之條款，敦睦獲授該酒店的營運權，自二零零八年三月四

日起為期五年。

由於敦睦拖欠款項，故管理合同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終止。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東酒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與敦睦所簽訂的管理合同起訴敦睦的違

約責任，金額約為人民幣 10,727,000元（折合約 13,614,000港元）。董事認為東酒就上述有關之訴訟有

實在之法律依據。

20. 比較數字

於審閱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時，財務報表若干項目已重新分類，以更合適地呈列事件或交易。因此，已

重新分類比較數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 17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營業額約為 524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約 626
萬港元之數字比較，減少約16.3%。此乃因為於回顧期內酒店營運收入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集團資本負債比率（非流動負債與股本權益總額

加非流動負債之百份比）為4.23%（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股東應佔虧損約 478萬港元（二零一三年： 367萬
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0.9港仙。

營運回顧

a. 星級酒店營運

星級酒店經營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酒店

營業額約為 460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562萬港元），較去年相應回顧期內

減少約18.1%。

於回顧期內，平均入住率約為33%，（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30%），較去年相應回顧

期內水平上升約 10%。平均每天房價則約為 205元人民幣，（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82元人民幣），較去年相應回顧期水平減少約2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本集團星級酒店營運各分類業務的營業額及

應佔營業額百分比與二零一三年同期比較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佔營業額

百份比 千港元

佔營業額

百份比

客房銷售收入 3,714 81% 4,642 83%
出租收入 884 19% 976 17%

4,598 100% 5,618 100%

– 18 –



客房銷售收入

面對激烈競爭，廈門酒店行業供大於求，設施日漸陳舊及新鐵路工程之影響，酒店客

房銷售收入日漸減少。於回顧期內，客房銷售收入約為 371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0%。

出租收入

為保持酒店收入穩定，本集團把酒店內之餐廳及商場設施出租。此舉為集團於回顧期

內貢獻89萬港元之出租收入。

如前匯報，為致力向客戶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酒店已進行全面裝修。酒店大樓的維

修保養和各項設施之改善工程將分階段進行。工程已於六月展開，預期於九月完成。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實行嚴格的成本監控措施及尋求進一步提升其營運效率，藉

此提高酒店之盈利能力。

b. 香港物業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物業之出租率接近完全租出，為本集團持續帶來穩定之租金收

入。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香港物業租金收入約為 65萬港元，本集

團於去年同期錄得約為64萬港元。

在本地強勁經濟的帶動下，我們有信心在二零一四年度能取得持續的收益增長。續租

租金向上調整及穩定的租用率將帶來持續的收益及收入增長。

c. 鋼琴製造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透過完成收購和聲鋼琴 25%股權而擴展業務至鋼琴製造業。此業

務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盈利。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和聲鋼琴貢獻約

19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9萬港元）。

未來發展

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各種市場因素的變化並積極調整商業策略，提升管理能力及於福建省旅

遊相關領域下尋求投資機會，務求令集團之業務及價值能得以長遠及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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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二零一四年對本集團是充滿挑戰和刺激的一年。按照我們的策略性拓展計劃，我們有

信心能達到目標及克服未來的挑戰，並看好本集團的中長期表現。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淨額約為 1,321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1,402萬港元）。本集團之資產淨值（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 13,095萬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82萬港元）。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 6.35（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19）。該高水平之流動性及可動用資金令本集團可應付未來營運

資金及業務增長機會的需求。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資金及財政政策並無重大改變。董事

會認為，本公司在可預見的未來並不會遇上任何資金流動性和財務資源上的問題。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借貸。

本集團之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內地附屬公司之營運支

出及所產生之收入主要為人民幣，並常以人民幣收取收益。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

極低，並認為無須採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倘若港元或人民幣之匯率出現任何重大波動，
均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 13,095萬港元，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582萬
港元，減少約487萬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本由 534,240,000股每股面值 0.125港元之普通股構成。

除已發行普通股外，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融資工具。

本集團之現有附屬公司之資金及財政政策均由香港之高級管理層集中管理及監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其任何資產作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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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除「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活動。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本回顧期內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廈門擁有約 84名僱員。酬金組合乃根據彼等之

表現及市場價格釐定。本集團亦提供僱員培訓、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之機

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包括董事酬金在內之員工總成本約為港幣334萬
元，比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5%。本集團之薪酬政策維持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載相同。

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 日後之變動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報告內的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及╱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所披露的信息，至今並無其他顯著變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本期間，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與本集團任何業務競爭或可能

競爭之任何業務。

於本集團資產中之權益

於本期間，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已收購或出售或承租，或建議收購或出售

或承租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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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董事概無於本期間存在而就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配合及遵循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貫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會認為良

好的企業管治是帶領本公司邁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及僱員之間利益之因素之一，董事

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回顧期內，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貫徹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規定。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 .6.7條並規定，非執行董事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因忙於其本身

公事，非執行董事葉濤先生未出席本期間之董事會會議。本公司將完善股東大會之規劃程

序，給予全體董事充足時間提前安排工作，並為彼等出席及參與會議提供一切所需支援，
以便全體董事出席本公司日後舉行之會議。

除以上所述外，董事認為，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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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設立審核委員會。現時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包括梁學濂先生（具備專業會計師資格）、林廣兆先生及張華峰先生（已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辭任，吳文拱先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上任）。梁學濂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聯交所所頒佈守則一致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包

括審閱及檢討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於回顧年度內已舉行兩次會

議。每次委員會會議均獲提供必須之本集團財務資料，供成員考慮、檢討及評審工作中涉

及之重大事宜。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中期財務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

用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足夠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獲董事會批准於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日刊發。

發佈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佈將刊載於本公司的網站 (www.fujianholdings.com)及聯交所 (www.hkexnews.hk)網站內。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中期報告將發送給本公司的股東，並於適當時

間刊載於上述網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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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此感謝各位股東、合作伙伴及客戶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本人亦藉此衷心感謝集團

全體員工的辛勤工作和無私奉獻，他們的努力為集團未來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承董事會命

閩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汪小武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包括八名董事，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分別為汪小武先生、王瑞煉先生及劉

小汀先生；兩名為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馮強先生及葉濤先生；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林廣兆先生、

張華峰先生及梁學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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